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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讯（记者 王雪）10日上午，
在拉萨市民服务中心广场，许多过往的群
众驻足在“不忘初心 110，共建共治享安
宁”的宣传展板前，听民警介绍如何正确
使用110。

据统计，2019年，全区公安机关共接
警 74 万余起，其中有效接警 20 余万起，
占接警总数的27.2%，与上年同期相比上
升56.7%；无效报警近54万起，占接警总
数的72.8%，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7.8%。

拉萨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副主任白杨
告诉记者：“今天的活动主要是教育引导
市民正确、文明使用有限的 110 资源，同
时结合警情的趋势，侧重围绕诈骗案件，
加大宣传力度，希望社会各界切实增强安

全防范意识，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更加理
解110、关心110 、爱护110 、支持110 ，
从而切实使 110 报警服务台真正起到打
击违法犯罪、抢险救灾应急、维护社会治
安、服务人民群众的作用。”

自治区公安厅指挥中心主任德庆次
仁 介 绍 ，此 次 活 动 由 区 公 安 厅 、各 市

（地）、县（区）公安机关指挥中心联合银
行、消防、反恐、交管、网安、扫黑、刑侦、
反诈等多个部门，结合我区公安工作实
际，重点宣传依法严防严打各类违法犯
罪活动，特别是深入推进扫黑除恶、打非
治乱、扫黄打非等专项打击整治行动，有
力保障我区各族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和社
会公平正义，维护我区社会大局持续稳

定，进一步提高我区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和安全感。

据悉，“110 宣传日”期间，全区各级
公安机关通过现场宣传、发放宣传资料、
发送110公益宣传短信、播放110宣传短
片、发布微博微信、组织参观警营以及联
合新闻媒体等多种宣传报道形式，广泛深
入开展各种宣传活动，最大限度地与群众
实现零距离互动，积极展示了公安机关在
打击违法犯罪、保障群众安居乐业、维护
社会大局稳定等方面取得的成果，收到了
良好的宣传效果、法治效果和社会效果。

据统计，“110 宣传日”期间，全区共
有 1900 余名民警开展此次宣传活动，现
场参与群众达11万余人次。

本报拉萨1月16日讯（记者 旦增
旺姆）为贯彻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领导小组第8次会议和区党委书
记吴英杰批示精神，13日下午，我区召
开扫黑除恶打非治乱专项斗争领导小
组视频推进会，总结工作，分析形势，
研究部署今年专项斗争工作。

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区扫黑
除恶打非治乱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组长
何文浩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副主
席张洪波主持会议，区检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朱雅频出席。

何文浩指出，专项斗争开展两年

来，全区各级各部门持续发力，打掉了
一批黑恶犯罪团伙，侦办了一批黑恶
犯罪案件，突破了一批难啃之案，专项
斗争取得了较好成绩。他表示，今年
是专项斗争收官之年，大家要认清形
势，把握专项斗争新规律新特点，确保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全面胜利。

何文浩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党
中央关于扫黑除恶的重要指示精神，
紧扣三年为期总目标，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按照依法严惩、标本兼

治总要求，紧密结合西藏区情，深化
思想认识，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推动专
项斗争纵深发展；深化破案攻坚，扩
大线索战果，确保打深打透；深化“打
伞破网”，坚决清除“害群之马”，切
实解决“灯下黑”问题；深化专项整
治，确保行业乱象彻底根治；深化长
效常治，推动扫黑除恶工作常态化；
深化追责问责，倒逼责任落实，把问
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深化督查考核，
以督导回应人民群众期待，以考核助
推专项斗争工作，切实做到让党中央
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

何文浩在全区扫黑除恶打非治乱专项斗争领导小组视频推进会上强调

着力推动长效常治 助推“中国之治”和“平安西藏”取得新成绩
张洪波主持 朱雅频出席

新华社杭州 1月 14 日电（记者岳德亮 魏一骏）
浙江省高院去年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牵引，推动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浙江，全年审结黑恶案件 1425
件，1198 人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在 14 日举行的浙江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第
二次全体会议上，省高院院长李占国说，省高院加
强统筹协调，开展专题培训，制定黑恶案件办案规
程、问题线索发现移送等指导性意见，统一政策尺
度和裁判标准，确保专项斗争始终在法治轨道上推
进。

数 据 显 示 ，去 年 浙 江 全 省 法 院 审 结 黑 恶 案 件
1425 件，认定构成黑恶犯罪分子 3968 人，判处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 1198 人；发现并移送涉黑恶线索 1528
条 2033 人，涉“保护伞”线索 174 条 176 人。

作为典型案例的杭州市滨江区虞关荣特大涉黑
案，涉及 66 名被告人、5 个被告单位，金华两级法院
开庭审理历时 25 天，判处 3 名首要分子无期徒刑，判
处其余 63 名被告人二十五年至一年两个月不等有期
徒刑，判处包庇、纵容黑社会组织的 26 名“保护伞”
十四年至二年不等有期徒刑。

浙江：

2019年审结黑恶案件1425件

不忘初心110 共建共治享安宁

我区开展“110宣传日”活动

本报拉萨讯（记者 王杰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
以来，索县人民法院始终保持对黑恶势力犯罪严打的高
压态势，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坚持依法快审、速
判、严惩方针不动摇。

2020 年 1 月 7日 10 时 30 分，索县人民法院依法对
被告人珠某等 12 人恶势力团伙犯罪一案进行公开宣
判。对十二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至一年零
九个月不等刑期，十二名被告人均对自己所犯的罪行表
示认罪伏法，服从法庭判决，不上诉。

经索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珠某等十二人在
每年的“迪邦格珠”会议召开期间，组织村民，纠集在一
起，利用宗教势力，干预基层自治组织管理，蛊惑、欺压群
众，向群众直接或间接灌输封建思想，执行封建家法，希
望和默许宗教消极影响在该村范围内滋生和蔓延，并在
2010年至2018年期间对被害人进行罚款、殴打、侮辱的
情节，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认定为恶势力犯罪团
伙。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害人联名向索县人民法院递
交申请书，结合公诉机关对被害人听取的意见，上述被告
人得到被害人谅解，本院在量刑时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在充分听取控辩双方意见后，根据查明的各被告人的犯
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法庭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

此次恶势力犯罪案件的公开宣判，充分体现了索县
人民法院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的信心和决心，提升了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知晓率和参与率，严厉打击了黑恶势
力的嚣张气焰，实现了“宣判一起，震慑一片”的效果，达
到了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
保障了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索县人民法院：

公开宣判一恶势力团伙犯罪
12名被告人表示认罪伏法


